常州工学院大型贵重仪器设备使用绩效评价表（教学方向-教务处）
	设备名称及规格型号：
	
	资产编号：
	

	使用方向及分类：
	□专用   □ 通用
	购置日期：
	

	单价（人民币万元）：
	
	评价日期：
	

	设备所属教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
	
	设备存放地点：
	



	序
号
	项目
	权
重
	满分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项
得分
	小计
得分
	加权
得分

	一
	设备
管理
	15%
	20
	制定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，落实安全措施
	完善20分，基本完善10分，缺项为0分
	
	
	

	
	
	
	15
	由专人负责设备日常运行、维护和共享服务
	有专人负责15分，无专人负责为0分
	
	
	

	
	
	
	20
	纳入大型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管理，设备系统信息完整；按规定制定有偿使用收费标准
	完善20分，基本完善10分，未纳入平台管理为0分
	
	
	

	
	
	
	45
	设备技术档案完整，有规范的使用、维护记录，粘贴有设备标签
	完善45分，基本完善35分，缺项为0分
	
	
	

	二
	机时
利用
	30%
	100
	有效机时数
	（有效机时/定额机时）×100%
	
	
	

	
	
	
	
	定额机时数
	
	
	
	

	三
	人才
培养
	30%
	100
	独立操作人员数
	5分/人
	本项超出100部分每增加10分权重得分加1分
	
	
	

	
	
	
	
	在指导下能完成部分测试的人员数
	2分/人
	
	
	
	

	
	
	
	
	进行教学演示
实验人员数
	1分/20人
	
	
	
	

	四
	教学
科研
成果
	15%
	100
	国家级奖励
	100分/项
	本项超出100部分每增加20分权重得分加1分
	
	
	

	
	
	
	
	省部级奖励
	60分/项
	
	
	
	

	
	
	
	
	相关专利及著作
	20分/项
	
	
	
	

	
	
	
	
	一类期刊发表文章
	40分/项
	
	
	
	

	
	
	
	
	二类期刊发表文章
	20分/项
	
	
	
	

	五
	服务
收入
	5%
	100
	开放共享服务收入情况
	每收入1000元得5分
	
	
	

	六
	功能
开发
	5%
	5
	本年度新增加功能数
	每开发一项功能加3分，上限为5分
	
	
	

	综合得分
	

	教学院（部、中心）自评结果
		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字、盖章：


备注：通用设备指办公和事务用的通用性设备，包括办公机械、电机、变压器、锅炉、空气调节电器、通信设备、视频产品、音响设备、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、计算机软件、家具设备等；专用设备指各种具有专门性能和专门用途的设备，实现一项或几项功能的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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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学院学年度大型贵重仪器设备
使用绩效考核评价表填表说明(教学方向-教务处)
1、 范围
此评估体系适用于高校固定资产10万元以上通用、专用机械、电子、文体类的仪器设备，对特殊用途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可以单项或选项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
2、 评估考核规定
此评估考核，可评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类档次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效益标准，设备管理工作人员负责填写其中效益评估的23个准确数据（空项填零）。学校组织评估专家组复核数据及对管理评估，环境评估，检查考核结分，根据得分确定(1) 优秀:总分≥90分；（2）良好:80分≤总分＜90分；（3）中等:70分≥总分＜80分；（3）合格: 60分≥总分＜70分；（4）不合格:总分＜60分。

三、数据填写
（一）机时利用
1、定额机时：
   03 类仪器仪表
      通用设备         900课时/年   公式＝6课时×5天×30周＝900课时。
    专用设备         600课时/年   公式＝4课时×5天×30周＝600课时。
04 类机械类         600课时/年   公式＝4课时×5天×30周＝600课时。
05 类电子设备
计算机类         1200课时/年  公式＝8课时×5天×30周＝1200课时。
其它电子设备     600课时/年   公式＝4课时×5天×30周＝600课时。
08 类文体设备       600课时/年   公式＝4课时×5天×30周＝600课时。
其他类别仪器设备均按上述归相对应类别计算课时
  2、有效机时：必要的开机准备时间＋测试时间＋必须的后处理时间。
（二）人才培养
  1、获得独立操作资格人员数系指通过种种培训取得独立操作证书，并经主管部门承认，具有独立操作资格的人员数。
  2、在指导下能完成部分测试的人员数系指在仪器设备工作人员指导下，能独立完成部分测试实验的人员数。
（三）科研成果
  各类奖中包括同级的奖项、同级别的发明及已授予的专利。
（四）服务收入
  服务收入系指对校内、外服务的测试费，不包括本机组的科研费收入。
（五）功能利用与功能开发
  1、原功能数系指仪器设备本身原有的功能数。
  2、新增加功能系指自行研制开发，包括档次升级、技术改造及引进先进的软件功能等。
  3、功能利用数包括新增加功能利用数。
     即：功能利用数＝原功能利用数＋新增加功能利用数
（六）表中各分项目的“小计”得分最高不超过100分，超过100分的均按100分填写，未达到100分的按实际得分填写。
（七）分项加权得分=小计分×权重系数；
      总加权得分=某项目的分项加权得分之和×项目系数。


四、 “效益评估”部分的数据审核办法
	有效机时数
	查使用记录本

	定额机时数
	查本说明三（一）1

	获得独立操作资格人员数
	查有关证件或考核审批记录

	在指导下能独立完成部分测试人员数
	查使用记录操作人员名单

	教学演示实验人员数
	查演示实验记录

	科研成果
	查本年获奖证书、或者出版物

	校外服务收入
	查本年财务收入帐证明

	校内服务收入
	查本年财务收入帐证明

	原有功能利用数
	查实验内容记录

	原有功能数
	查仪器设备说明书

	本学年新增加功能数
	看本学年新增加功能演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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